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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开庭阶段，原告变更并撤回部分诉讼请求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人民币 184,780.00万元，均为预期或有经济损失。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公司已聘请专业律师对原告诉请合

理性、证据真实性等方面进行分析论证。公司认为本次诉讼原告 2 非为

《业务合作协议》的签署方，原告于诉讼请求（2）中主张的请求和金额，

系其单方根据《业务合作协议》最长存续期内原告 1 和原告 2 的合并预期

利润匡算得出，不代表《业务合作协议》约定金额或其实际损失。公司始

终重视依法合规经营，按照《业务合作协议》、《年度合同》的条款与要求

履行相关义务，不存在对前述协议的根本性违约，故公司对原告主张不予

认可。公司预计本次诉讼案件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并将密切关注并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应诉以澄清事实真相，切实维护公司及

股东的利益。鉴于本次公告的涉诉案件仍在开庭审理中，目前无法预计对

公司本期及期后损益的影响，最终实际影响以法院判决结果为准。 

一、诉讼基本情况： 

2024年 1月，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被告”）

正式进入新疆贤安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 1”）、新疆登博新能源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原告 2”）合同纠纷案件的应诉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新疆大全新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02）。 

期间，原告变更并撤回部分诉讼请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原告将上述合同

纠纷案件的诉讼请求变更为： 

（1） 判令解除原告 1与被告于 2022年 1月 1日签署的《业务合作协议》； 

（2） 判令被告向原告 1 和原告 2 支付因被告违反《业务合作协议》造成的

原告共同利润损失 1,826,027,546.01 元； 

（3） 判令被告向原告 1 支付因被告违反《业务合作协议》造成的项目投入

损失 13,411,184.15 元，自 2023 年 4 月至本案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厂房

租金及介质费损失 1,591,133.37 元（暂计至 2023 年 12 月），自 2023

年 4 月至本案判决生效之日止的人员薪酬损失 5,171,150.22 元（暂计

至 2023 年 11月），合计 20,173,467.74 元； 

（4） 判令被告向原告 1 和原告 2 支付因本案发生的律师费（暂计为

1,599,000.00 元）； 

（5） 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二、诉讼进展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诉讼系公司与供应商之间就合同履行及标的产品质量等问题产生的诉讼

纠纷。 

公司收到法院相关材料后已聘请专业律师对原告诉请合理性、证据真实性等

方面进行分析论证。公司认为本次诉讼原告 2 非为《业务合作协议》的签署方，

原告于诉讼请求（2）中主张的请求和金额，系其单方根据《业务合作协议》最长

存续期内原告 1 和原告 2 的合并预期利润匡算得出，不代表《业务合作协议》约

定金额或其实际损失。 

公司始终重视依法合规经营，按照《业务合作协议》、《年度合同》的条款与

要求履行相关义务，不存在对前述协议的根本性违约，故公司对原告主张不予认

可。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应诉以澄清事实真相，切实维护公司及



股东的利益。 

本次诉讼合计涉案金额（原告变更诉请后的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为 32.06%，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比例为 3.64%，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鉴于本次公告的涉

诉案件仍在开庭审理中，目前无法预计对公司本期及期后损益的影响，最终实际

影响以法院判决结果为准，具体会计处理及影响情况以当期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公司将根据本次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5月 14 日 


